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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于2015年12月4日在中国铁建大厦举行， 董事会会议通知和材料于2015年12

月1日以书面直接送达和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 应出席会议董事8名，8名董事

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董事长孟凤朝

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以现场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了会议议案，作出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聘任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总裁的议案》

同意聘任庄尚标先生为公司总裁， 任期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算， 任期至

2017年10月28日（与现任高管人员一致）。 庄尚标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调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议案》

同意执行董事庄尚标先生为董事会战略与投资委员会主席， 任期至本届

董事会任期届满。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二月五日

附件：

庄尚标先生简历

庄尚标先生，53岁，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现任本公司执行董事、总裁

兼总法律顾问。庄先生对中国建筑行业有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具有深厚的财务

专业知识和丰富的公司财务、公司金融管理经验。庄先生2005年加入中国铁道

建筑总公司（以下简称“中铁建总公司” ），1992年3月至1994年2月任中国公

路桥梁建设总公司财务部副总经理，1994年2月至2001年3月任中国路桥集团

（香港） 公司副总经理、 常务副总经理，2001年3月至2005年8月任中国路桥

（集团） 总公司总会计师，2005年8月至2007年11月任中铁建总公司总会计

师，2006年4月至2007年11月兼任中铁建总公司总法律顾问，2007年11月至

2008年4月任本公司总会计师兼总法律顾问，2008年4月至2014年4月任本公

司副总裁、总会计师兼总法律顾问，2014年4月至2014年10月任本公司副总裁

兼总法律顾问，2014年10月至2015年12月任本公司执行董事、 副总裁兼总法

律顾问，2015年7月至2015年12月主持经理层工作，2015年12月起任本公司

执行董事、 总裁兼总法律顾问。 庄先生毕业于长沙交通学院工程财务会计专

业，获工学学士学位，是高级会计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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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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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临时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2015

年第7次临时董事会于2015年12月3日以传真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

董事九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九人，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通

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联董事回避，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通过《关于设立房地产投资基金

平台的议案》。

同意由公司、保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中金正祥（上海）股权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珠海泰辉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按照30%:30%:35%:

5%的股权比例共同设立境内房地产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注册资本暂定8000万

元，同意授权经营层参照境内平台的上述股权结构积极落实境外公司设立，并

授权经营层具体实施公司设立及成立基金的具体方案。 独立董事意见详见附

件1。

特此公告。

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二月五日

附件1：独立董事意见

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

准则》、《公司章程》和《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等有关规定，本人作为保利房地

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公司2015年第7次临时董事会审议之

关联交易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公司董事会已经向本人提交了议案相关资料， 本人审阅了所提供资料并

就有关情况向公司有关人员进行了询问。 在保证所获得资料真实、准确、完整

的基础上，基于本人独立判断，现就相关议案发表以下意见：

同意《关于设立房地产投资基金平台的议案》，上述关联交易符合公司业

务经营与发展的实际需要，有利于辅助和促进公司主业规模化发展、降低公司

财务风险、提升公司对外投资能力，对公司发展具有积极意义，有利于保障本

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相关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的事

项。 本人同意该项关联交易。

独立董事：张礼卿、谭劲松、朱征夫

二○一五年十二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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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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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2015年11月26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发布了《公司关于召开2015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

知》。本次大会将采取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为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方便各位股东行使股东大会表决权，公司现发布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大会届次：公司2015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大会召集人：董事会2015年度第四次临时会议全票同意，决定召开公司2015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三)会议召开的合规性：本次大会的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四)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2015年12月11日(星期五)下午3点整。

2.网络投票日期和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12月11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12月10日下午15:00至2015年12月11日下午15:00中

的任意时间。

(五)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

表决结果为准。

(六)出席对象：

1．截至2015年12月4日(股权登记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

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七)现场会议地点：河南省焦作市马村区待王镇焦新路南侧

公司办公楼二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关于同意公司依法对西藏吉奥高投资控股有限公司采取的反诉措施的议案。

(二)关于授权公司管理层全权处理公司与西藏吉奥高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诉讼事宜的议案。

关联股东西藏吉奥高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将回避表决上述两项议案。

上述议案详细内容见2015年11月26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和《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上披露的 《公司董事会

2015年度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和2015年11月11日发布的《公司重大诉讼事项公告》、2015年11月18日发布的《公司关于对西藏

吉奥高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提起民事反诉及申请财产保全的公告》。

三、出席现场会议的登记方法

(一)出席通知

欲出席会议的股东请于2015年12月10日前将出席会议的通知送达本公司，股东可以亲自或通过邮寄、传真方式送达通知。

(二)登记方式：

1．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股票帐户卡；委托代理他人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股东授权委托书。

2．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

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股票账户卡；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

权委托书、股票账户卡。

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三)登记时间：2015年12月7日-12月10日。

(四)登记地点：河南省焦作市马村区待王镇焦新路南侧

本公司办公楼二楼综合办(证券)。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 具体操作流程如下：

(一)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0612

2.投票简称：万方投票

3.投票时间：2015年12月11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和13:00—15:00。

4.在投票当日，“万方投票”“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5.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1)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

(2)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100元代表总议案，1.00元代表议案1，2.00元代表议案2，依此类推。 每一议案应以相

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 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其他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表1股东大会议案对应“委托价格” 一览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总议案 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所有议案 100

议案1 关于同意公司依法对西藏吉奥高投资控股有限公司采取的反诉措施的议案 1.00

议案2

关于授权公司管理层全权处理公司与西藏吉奥高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

案诉讼事宜的议案

2.00

(3)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1股代表同意，2股代表反对，3股代表弃权。

表2表决意见对应“委托数量” 一览表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1股

反对 2股

弃权 3股

(4)在股东大会审议多个议案的情况下，如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示相同意见，则可以只对“总议案”进行投票。

如股东对“总议案”和单项议案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即如果股东先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

以已投票表决的相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它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相关议案

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5)对同一议案的投票以第一次有效申报为准，不得撤单。

(6)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视为未参与投票。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1.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12月10日下午15:00至2015年12月11日下午15:00中的任意时间。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交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

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深交所授权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息公司)提供身份认证服务。

(1)投资者通过服务密码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信息公司在深交所网站(网址：http://www.szse.cn)及互联网投票系统(网址：http://wltp.cninfo.com.cn)开设“投资者服务专区”

“密码服务”栏目，为持有深圳证券账户的投资者提供服务密码的申请、修改、挂失等服务。

投资者申请服务密码，须先在上述“密码服务”栏目注册，再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激活服务密码。

投资者在“密码服务”栏目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如果注册成功，系统将返回一个“校验号码” 。校验号码的有效期为七日。

投资者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激活服务密码，比照深交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申报规定如下：

①买入“369999”证券，证券简称为“密码服务” ；

②“申购价格”项填写1.00元；

③“申购数量”项填写网络注册返回的校验号码。

服务密码激活成功5分钟就可使用。

投资者遗忘服务密码的，可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挂失，服务密码挂失申报的规定如下：

①买入“369999”证券，证券简称为“密码服务” ；

②“申购价格”项填写2.00元；

③“申购数量”项填写大于或等于1的整数。

服务密码挂失5分钟后正式注销，注销后投资者方可重新申领。

拥有多个深圳证券账户的投资者申请服务密码，应按不同账户分别申请服务密码。

投资者申请、修改、挂失服务密码，深交所不收取手续费。

(2)投资者通过数字证书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数字证书是指由“深圳证券交易所身份认证系统”签发的、以USB-KEY等介质为载体的电子身份凭证。 持有深圳、上海证券账户的

投资者，均可申请数字证书。

投资者可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或通信公司委托的数字证书代理发证机构申请数字证书。 申请数字证书的费用由投资者承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三)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两种方式重复投票，股东大会表决

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五、其他事项

(一)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王佳

联系电话：0391-2535888� � �传真：0391-2535597

联系地址：河南省焦作市马村区待王镇焦新路南侧 邮编：454005

电子邮箱：mdy668@126.com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的相关费用自理。

六、备查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五年十二月四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

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本人(本单位)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并于该大会上代表本人(本单位)依照下列指示对股东大会所列议案进行投票，如无指示，则由代理人酌情决定投票。

议案序号 表决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同意公司依法对西藏吉奥高投资控股有限公司采取的反诉措

施的议案

2

关于授权公司管理层全权处理公司与西藏吉奥高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诉讼事宜的议案

委托人名称：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证券账户号：

被委托人姓名：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权限：

委托书签发日期： 委托人签名：

注：委托人为法人股东的，还应加盖法人单位印章。

证券代码：

000875

证券简称：吉电股份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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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5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负连带责任。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决定于2015年12月10日

（星期四）召开公司201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下称“本次股东大会” ），关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已

于2015年11月24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上。 本次股东大会将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现将有关事项提示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本次股东大会为公司201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会议召集人：2015年11月23日，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以9票赞同、

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201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三）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定。

（四）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公司将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为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五）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1、现场会议日期与时间：2015年12月10日（星期四）下午14：30开始

2、网络投票日期与时间：2015年12月9日至2015年12月10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15年12月10日上午9：30—11：30， 下午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

cninfo.com.cn） 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12月9日下午15：00至2015年12月10日下午15：00的任

意时间。

（六）会议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2015年12月4日（星期五）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

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七）会议召开地点：吉林省长春市人民大街9699号，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三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三、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方式：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应在会议召开前提前登记，登记可采取在登记地点现场登

记、传真方式登记、信函方式登记等方式。

2、登记地点：吉林省长春市人民大街9699号，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3、登记时间：2015年12月8日上午10：30—11：30，下午13：30-16：30（信函以收到邮戳日为准）。

4、出席会议所需携带资料

（1）自然人股东

自然人股东本人出席股东大会，应持股东账户卡、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受托他

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有股东账户卡、股东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

（2）法人股东

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

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委托他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本人

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授权委托书，能证明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网址为http：//wltp.cninfo.com.

cn）参加网络投票。

（一）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参加投票的相关事项

1、投票代码：360875

2、投票简称：投票期间，交易系统将挂牌一只投票证券，股东以申报买入委托的方式对表决事项进行投

票。

投票证券代码 投票简称 买卖方向 委托价格

360875 吉电投票 买入 对应的议案序号

3、投票时间：2015年12月10日的交易时间，即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

4、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①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②输入证券代码“360875”

③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 1.00元代表议案一。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对应的委托价格如下：

序号 议案内容 对应申报价格

1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1.00

④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对应的申报股数如下：

表决意见类型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1�股

反对 2�股

弃权 3�股

⑤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⑥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视为未参与投票。

5、投票举例

以股东对公司全部议案投同意票为例，其申报情况如下：

投票证券代码 投票简称 买卖方向 委托价格 委托股数

360875 吉电投票 买入 100.00 1股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参加投票的相关事项

1、投票时间：2015年12月9日下午15：00，结束时间为2015年12月10日下午15：00

2、股东办理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

（2014年9月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股东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服务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让机构申请，咨询电话：

0755-83239016。

股东采用服务密码方式办理身份认证的流程如下：

（1）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录网址http：//wltp.cninfo.com.cn的“密码服务专区” ：点击“申请密码” ，填写“姓名” 、“证券账户

号” 、“身份证号” 等资料，设置6-8位的服务密码，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4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2）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激活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

投票证券代码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369999 1.00 4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3、网络投票操作程序

（1）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 选择“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2015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进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2）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 ，选择“用户名密码登陆” ，输入您的“证券账户号” 和“服务密码” ；已申数

字证书的投资者可选择CA证书登录。

（3）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 ，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4）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4、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5、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投票后，不能通过网络投票更改投票结果。

（三）查询投票结果的操作方法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请于股东大会结束后次一交易日，通过会员查询其投票结果。 查询投票结果时需要

输入您投票时使用的证券账户并输入“服务密码” ，此“服务密码” 与互联网投票时使用的“服务密码” 为同

一密码，未申请“服务密码” 的股东请在使用功能前提前申请。

（四）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投票表决时，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两种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不能重复投票。 网

络投票包含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系统两种投票方式，同一股份只能选择其中一种方式，如果出

现重复投票将按以下规则处理：

1、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现场、网络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2、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网络多次重复投票，以第一次网络投票为准。

五、其他事项

1、会务常设联系人

联 系 人：石岚 吴强

联系电话：0431—81150933� � 8196?1825

传 真：0431—81150997

电子邮箱：jdgf875@cpijl.com

通讯地址：吉林省长春市人民大街9699号

邮政编码：130022

2、会议费用情况

会期一天。 出席会议者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附：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二月四日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身份证号： ）代表本人（或单位）出席贵公司

于2015年12月10日（星期四）在吉林省长春市人民大街9699号召开的201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授权

其对会议议案按下表所示进行表决：

序号 议案名称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委托人(法定代表人)签名： 代理人签名:

股东账户卡号： 持股数：

（公司盖章）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601991

证券简称：大唐发电 公告编号：

2015-062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大唐发电” 或“公司” ）第八届二十八次

董事会于2015年12月4日（星期五）以书面会议形式召开。 会议应参加董事15

名，实际参加董事15名，符合《公司法》和《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一致通过并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放弃内蒙古大唐国际克什克腾煤制

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34%股权优先购买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大唐能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能源化工公司” ）

对北京市燃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转让其持有的内蒙古大唐国际克什克腾煤制

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克旗煤制气公司” ）34%股权(根据北京控股有限公司

发布的公告，转让价格为17亿元，“人民币” ，下同)的事项放弃优先购买权，并

配合其签署相关材料；

2、董事 (包括独立董事)�认为上述交易事项属公司日常业务中按一般商

务条款进行的交易；相关交易公平、合理及没有损害公司股东的整体利益；

3、截至目前，中国大唐集团公司（“大唐集团” ）及其子公司合计持有本

公司约34.77%的股份,且大唐集团持有克旗煤制气公司10%的股份，同时，天

津市津能投资公司（“天津津能” ）持有本公司约9.74%的股份，且持有克旗煤

制气公司5%的股份，根据上市地上市规则，大唐集团和天津津能为本公司关

联人士，克旗煤制气公司是与关联人共同投资的公司。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的有关规定，上述能源化工公司放弃克旗煤制

气公司34%股权优先购买权的事项构成本公司关联交易。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规则，该项议案无需董事回避表决。

有关本次公司全资子公司能源化工公司放弃优先购买权的详情， 请参阅

公司同日发布的公告。

特此公告。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2月4日

证券代码：

601991

证券简称：大唐发电 公告编号：

2015-063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1、交易内容：2015年12月4日，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或

“公司” ）全资子公司大唐能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能源化工公司” ）向本

公司控股子公司内蒙古大唐国际克什克腾煤制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 （“克旗

煤制气公司” ） 另一股东方北京市燃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燃气公

司” ）出具“关于放弃优先购买权的声明” ，同意北京燃气公司将其持有的克

旗煤制气公司34%股权转让于北京北控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北控能源公

司” ），能源化工公司对该转让事项放弃优先购买权；

2、交易对本公司的影响：能源化工公司放弃优先购买权，并未改变能源化

工公司对克旗煤制气公司的持股比例及实际控股权， 对能源化工公司正常生

产经营及财务状况不会造成重大影响；

3、公司第八届二十八次董事会审议批准；

4、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一、关联交易概述

1、2015年12月4日，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能源化工公司向北京燃气公司出

具声明， 同意北京燃气公司将其持有的克旗煤制气公司34%的股权转让给北

控能源公司，并放弃优先购买权。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

2、于本公告日，中国大唐集团公司（“大唐集团” ）及其子公司合计持有

本公司约34.77%的股份，且大唐集团持有克旗煤制气公司10%的股份，同时，

天津市津能投资公司（“天津津能” ）持有本公司约9.74%的股份，且持有克旗

煤制气公司5%的股份，根据上市地上市规则，大唐集团和天津津能为本公司

关联人士。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的有关规定，

上述本公司全资子公司能源化工公司放弃克旗煤制气公司34%股权优先购买

权的事项构成本公司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事项无需董事回避表决。

本次克旗煤制气公司34%的股权转让所对应的转让金额为17亿元 （“人

民币” ，下同），但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故本次关联

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交易方介绍

北京燃气公司， 注册资本金588,363万元。 主要业务包括燃气供应与销

售；销售燃气设备用具、燃气专用设备和施工材料（批发）；燃气设备的检测、

检修、安装；燃气、热力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等。 截至2015

年6月30日，北京燃气公司资产总额为404亿元，负债总额为123亿元，净资产

为281亿元。北京燃气公司是北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北控集团公司” ）控股

的北京控股有限公司（HK0392）的全资子公司

北控能源公司，注册资本金104,040.9165万元。主要业务包括能源项目投

资及投资管理；资产管理；能源管理；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煤气化及煤化

工技术开发、技术转让；节能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技术服务。 截至

2015年6月30日，北控能源公司资产总额为5.38亿元，负债总额为0.32亿元，净

资产为5.06亿元。 北控能源公司是北控集团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三、关联交易标的主要情况

1.交易标的

本次股权转让事项是北京燃气公司将其所持有的克旗煤制气公司34%的

股权（对应的转让金额约为17亿元）转让给北控能源公司。能源化工公司放弃

对克旗煤制气公司34%股权的优先购买权。

克旗煤制气公司于2010年12月10日成立，注册资本金509,097.4万元，持

股情况为：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能源化工公司持股51%， 北京燃气公司持股

34%，大唐集团持股10%，天津津能持股5%。

2.定价原则

相关定价是由订约双方磋商并参考克旗煤制气公司的资产净值而确定。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鉴于克旗煤制气公司为公司与关联人共同投资的公司，根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的有关规定，能源化工公司放弃前述优

先购买权事项构成本公司关联交易。 公司八届二十八次董事会已审议同意就

克旗煤制气公司股权转让事项放弃优先购买权，本决议案无需董事回避表决。

2015年12月4日，能源化工公司向北京燃气公司出具声明，同意北京燃气公司

将其所持有的克旗煤制气公司34%的股权转让给北控能源公司； 能源化工公

司同意对于克旗煤制气公司股权转让事项放弃优先购买权。

五、该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转让是北控集团公司基于产业布局总体安排及专业化管理的考

虑进行的内部重组。 本次股权转让及能源化工公司对克旗煤制气公司股权转

让事项放弃优先购买权， 并未改变能源化工公司对克旗煤制气公司的持股比

例及实际控股权， 对公司全资子公司能源化工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及财务状况

不会造成重大影响。

六、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公司对于克旗煤制气公司股权变更事项放弃优先

购买权属于日常业务中按照一般商业条款进行的交易， 未损害公司及公司股

东的整体利益。

七、备查文件目录

1、本公司第八届二十八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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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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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

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行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临时股东大会” ）、2015年第一次

A股类别股东会议（“A股类别股东会议” ）及2015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

议（“H股类别股东会议” ，连同临时股东大会及A股类别股东会议统称“会

议” ）是否有否决议案：有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时间：2015年12月4日

（二）会议召开的地点：中国北京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1号中国银行总行

大厦

（三）出席会议的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临时股东大会

（1）出席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包括现场出席及通过网络投票出席） 63

其中：A股股东人数 58

H股股东人数 5

（2）出席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20,265,528,720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191,825,211,561

H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28,440,317,159

（3）出席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本行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4.821557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65.160722

H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9.660835

2、A股类别股东会议

（1） 出席A股类别股东会议的A股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包括现场出席及通过网络投票出

席）

57

（2）出席A股类别股东会议的A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553,653,454

（3）出席A股类别股东会议的A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本行A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7.581032

3、H股类别股东会议

（1）出席H股类别股东会议的H股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

（2）出席H股类别股东会议的H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8,400,085,627

（3）出席H股类别股东会议的H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本行H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33.962345

根据本行所适用的法律法规及监管要求， 本行控股股东中央汇金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对临时股东大会第9项议案及A股类别股东会议的议案回避表决。

根据本行公司章程及本次会议情况， 会议议案无需由本行优先股股东审

议。 因此，优先股股东未出席会议。

（四）会议由本行董事长田国立先生主持。 临时股东大会和A股类别股东

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2015年修

订）》和本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网络投票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

进行，由本行A股股东参与。 H股类别股东会议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五）本行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本行在任董事13人，出席13人；

2、本行在任监事7人，出席6人，职工监事邓智英先生因其他工作安排未能

出席会议；

3、本行董事会秘书、公司秘书出席会议，高级管理层成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的表决情况

临时股东大会

1、议案名称：审议批准关于选举朱鹤新先生为本行执行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1,824,972,260 99.999875 96,701 0.000051 142,600 0.000074

H股 27,749,236,039 97.570065 520,858,819 1.831410 170,222,301 0.598525

普通股合

计：

219,574,208,299 99.686142 520,955,520 0.236513 170,364,901 0.077345

2、议案名称：审议批准关于选举张金良先生为本行执行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1,824,972,060 99.999875 96,701 0.000051 142,800 0.000074

H股 27,749,235,939 97.570065 520,858,919 1.831410 170,222,301 0.598525

普通股合

计：

219,574,207,999 99.686142 520,955,620 0.236513 170,365,101 0.077345

3、议案名称：审议批准2014年度董事长、执行董事、监事长、股东代表监事

薪酬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1,824,970,260 99.999874 148,701 0.000078 92,600 0.000048

H股 28,120,906,440 98.876909 145,689,419 0.512263 173,721,300 0.610828

普通股合

计：

219,945,876,700 99.854879 145,838,120 0.066210 173,813,900 0.078911

4、议案名称：审议批准关于中银航空租赁私人有限公司境外上市方案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1,825,022,260 99.999901 96,701 0.000051 92,600 0.000048

H股 28,265,412,855 99.385013 1,250,004 0.004395 173,654,300 0.610592

普通股合

计：

220,090,435,115 99.920508 1,346,705 0.000611 173,746,900 0.078881

5、议案名称：审议批准关于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处理中银航空租赁

私人有限公司境外上市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1,825,022,260 99.999901 96,701 0.000051 92,600 0.000048

H股 28,265,412,851 99.385013 1,250,008 0.004395 173,654,300 0.610592

普通股合

计：

220,090,435,111 99.920508 1,346,709 0.000611 173,746,900 0.078881

6、议案名称：审议批准关于本行持续盈利能力的说明与前景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1,824,972,260 99.999875 96,701 0.000051 142,600 0.000074

H股 28,265,413,750 99.385016 1,248,108 0.004388 173,655,301 0.610596

普通股合

计：

220,090,386,010 99.920486 1,344,809 0.000610 173,797,901 0.078904

7、议案名称：审议批准关于本行维持独立上市地位承诺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1,825,037,160 99.999909 95,801 0.000050 78,600 0.000041

H股 28,265,417,851 99.385030 1,247,008 0.004385 173,652,300 0.610585

普通股合

计：

220,090,455,011 99.920517 1,342,809 0.000610 173,730,900 0.078873

8、 议案名称： 审议批准关于中银航空租赁私人有限公司境外上市符合

《关于规范境内上市公司所属企业到境外上市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1,825,036,260 99.999909 96,701 0.000050 78,600 0.000041

H股 28,265,407,751 99.384995 1,253,108 0.004406 173,656,300 0.610599

普通股合

计：

220,090,444,011 99.920512 1,349,809 0.000613 173,734,900 0.078875

9、议案名称：审议批准关于分拆中银航空租赁私人有限公司境外上市仅

向本行H股股东提供保证配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5,080,557 2.901584 1,441,709,544 92.794795 66,863,353 4.303621

H股 28,265,378,651 99.384893 1,283,108 0.004511 173,655,400 0.610596

普通股合

计：

28,310,459,208 94.387167 1,442,992,652 4.810943 240,518,753 0.801890

A股类别股东会议

议案名称： 审议批准关于分拆中银航空租赁私人有限公司境外上市仅向

本行H股股东提供保证配额的议案

审议结果：不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5,080,557 2.901584 1,441,709,544 92.794795 66,863,353 4.303621

H股类别股东会议

议案名称： 审议批准关于分拆中银航空租赁私人有限公司境外上市仅向

本行H股股东提供保证配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H股 28,228,085,218 99.394367 1,770,904 0.006235 170,229,505 0.599398

（二）涉及重大事项，临时股东大会上持有本行有表决权股份数5%以下A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审议批准关于选举朱鹤

新先生为本行执行董事

的议案

1,553,414,153 99.984598 96,701 0.006224 142,600 0.009178

2

审议批准关于选举张金

良先生为本行执行董事

的议案

1,553,413,953 99.984585 96,701 0.006224 142,800 0.009191

3

审议批准2014年度董事

长、执行董事、监事长、股

东代表监事薪酬分配方

案

1,553,412,153 99.984469 148,701 0.009571 92,600 0.00596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临时股东大会的第1-8项议案为普通决议案， 经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同意通过。

临时股东大会的第9项议案，A股类别股东会议及H股类别股东会议的议

案，即《审议批准关于分拆中银航空租赁私人有限公司境外上市仅向本行H股

股东提供保证配额的议案》为特别决议案。 相关议案经出席临时股东大会的

有表决权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获得临时

股东大会通过；未经出席A股类别股东会议的有表决权的A股股东（包括股东

代理人）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未获得A股类别股东会议通过；经出

席H股类别股东会议的有表决权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三分

之二以上同意，获得H股类别股东会议通过。 根据本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因该议案未同时获临时股东大会、A股类别股东会议及H股类别股东会议通

过，本行将不会向本行任何股东（包括A股股东和H股股东）就分拆中银航空

租赁私人有限公司境外上市提供保证配额。

朱鹤新先生及张金良先生出任本行执行董事的任期将自中国银行业监督

管理委员会核准其各自任职资格之日起开始计算。

三、律师见证情况

1、会议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周宁、柳思佳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会议的召集、召开等相关事宜符合中国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

络投票实施细则（2015年修订）》及本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会议决议合法

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会议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关于会议的法律意见书。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4日


